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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12年度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 

第 1次會議紀錄 

壹、 時間：112 年 6月 21 日(星期三)下午 2 時 30 分 

貳、 地點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第 1 會議室 

參、 主席：葉副主任委員兼召集人哲良            紀錄：盧家慶 

肆、 出（列）席單位及人員：如後附簽到表 

伍、 會議結論： 

一、 歷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。 

    決  議：同意備查，並依管考建議辦理。 

二、 報告案：本會政府資料開放推動情形。 

    決  議：1.洽悉。 

2.為利與會委員檢視各資料集內所包括之內容，爾

後會議資料應就目前開放資料集所包括之欄位完

整列出，以利會議進行及委員審閱。 

三、 審議案：資料開放新增及更動項目，提請審議。 

    決  議：1.本次提請新增之資料集，同意照辦，請資料提供

單位依委員建議調整後辦理後續公告事宜。 

2.本次技術處所提欲下架資料集，請依委員意見加

強說明下架之理由，以及下架後民眾可至何處查

詢過往與最新之資料，更新完成由資訊推動小組

協助檢視後，再予下架。 

陸、 委員發言紀要： 

一、 巫委員建緯： 

(一)企劃處本次提報新增「公告金額以上採購限制性招標公告」

資料集部分，建議增加「採購金額級距」、「依據之法條」

；至於「招標方式」、「履約地點」再請業務單位評估。 

(二)有關技術處提報下架之部分資料集，下載和瀏覽人數仍有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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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的數量，請業務單位再行評估是否下架。 

二、 陳委員曉慧： 

(一)資訊推動小組本次提報新增「機關刊登招標公告提供電子領

標比率」，預定開放欄位請增加「機關名稱」，並加入機關

層級（如縣、市、部、會），相關資料集亦請一併考量與調

整。 

(二)技術處本次提報下架「106 年公共設施災後復建經費審議結

果」，如下架後，應提供相關資料庫及系統之連結網址，以

利民眾查詢。 

三、 錢委員思敏： 

(一)關於提報新增「機關刊登招標公告提供電子領標比率」資料

集，請增加「辦理期間」，例如每年、每季及每年；其餘資

料集建議可一併考量與調整。 

(二)關於技術處提報下架資料集，請於不能開放之理由加入可查

詢相關資料庫及系統之連結網址，並修正下架之說明（如檢

視「使用率低」文字是否刪除），以避免誤解。 

柒、 散會。（下午 3時 30 分） 


